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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2         证券简称：洲明科技         公告编号：2019-164 

债券代码：123016         债券简称：洲明转债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636,871股，占截至2019年12月13日公司总

股本的0.8277%；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7,636,871股，占截至

2019年12月13日公司总股本的0.8277%。 

2、公司于2019年12月2日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股东林洺锋先生出具的书

面承诺函，自愿将其直接持有的洲明科技首发后限售股（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延长12个月，故林洺锋先生认购的股份本次不申请解除限售。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情况和公司股本情况 

2016年7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洲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98号），核准公

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3,804,729股新股。实际发行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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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共计245,035股的回购注销事宜；2017年3月10日，授予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共计18,734,820股；2017年11月24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共计395,000股

的回购注销事宜；2017年12月21日，授予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3,790,000

股；2018年6月13日，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238,000股，回购

注销预留授予部分100,000股。此外，2017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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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将其直接持有的洲明科技首发后限售股（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股份）的

限售期延长12个月，即解锁时间由原2019年12月20日延迟至2020年12月20日（非

交易日顺延）。详情请见公司2019年12月2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62）。因此，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股东林洺锋先生本次不申请解除限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解除限售的认购股东分别为深圳前海大宇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前海大宇定增2号私募基金、周雯、孙红霞。 

深圳前海大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前海大宇定增2号私募基金、周雯、孙红

霞在《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告书》中作出股份

锁定承诺如下：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依法登记于其名下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承诺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2016年12

月19日）起36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非交易日顺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

也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7,636,871股，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13日总股

本922,628,954股的0.8277%；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7,636,871

股，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13日总股本922,628,954股的0.827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3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非

流通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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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2 号私

募基金 

2 周雯 1,36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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